
2026年4月21日 星期二
编辑：洪剑峰 版式：黄煜 校对：周红刚 A06社会泉州新闻

早报讯（通讯员陈欣欣 融媒体记
者林福龙）为深入推进政绩观学习教
育走深走实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全过程、各环节，近
日，洛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
织开展行政执法专题培训会，特邀市
委党校吴敬南副教授授课，为一线执
法人员精准“补钙赋能”，推动政绩观
学习教育与行政执法工作同频共振、
互促共进。

吴敬南副教授以“法律规范+实践
案例”双维度切入，围绕《基层综合行政
执法实务法律问题》主题，系统解读行政
执法核心概念与综合执法法律依据，重点
阐释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
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的操作标准，
并针对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的关键程序、
风险防控要点进行拆解分析。同时，结合
洛江占道经营、违法建设等常见案例，深
入剖析执法边界、证据收集、文书制作等
易错环节，提出“程序合规优先、自由裁
量精准”的实战指引，为执法人员厘清思
路、规范操作提供鲜活教材。

据悉，本次培训是《2026年塑强洛江
“城管蓝”新形象教育活动方案》部署的首
次专题学习，既是提升城管行政执法队伍
专业能力的具体举措，也是深化政绩观学
习教育的生动实践，有效推动了正确政绩
观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深度融合。

“充电蓄能”
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

早报讯（融媒体记者吴水
保 通讯员白荣辉 蒋巧玲 文/
图）日前，晋江交警部门会同相
关部门排查道路隐患，对池店镇
江湾路升级防护网，杜绝行人随
意横穿或翻越路中绿化带，提升
道路通行安全。

据介绍，池店镇江湾路是

连接江滨南路与泉安北路的
交通要道，沿途经过多个小
区、村庄。原江湾路路中安装
的隔离网因使用时间长，破损
严重，附近有的群众直接从破
损隔离网穿过并翻越路中绿
化带，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
患。相关部门会商并制定整

改方案，重新更换高度为 1.5
米的隔离防护网。

目前，崭新的隔离护栏已
全线安装完毕，原本杂乱无章
的通行秩序得到明显改善，行
人横穿现象杜绝，车辆通行效
率大幅提升，道路安全系数显
著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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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播视频非法牟利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

被告人搭建视频APP，播放盗版视频引流，从中非
法牟利。日前，晋江市人民法院介绍该院审结的这起
案件，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两名被告人刑罚，提醒市民
和经营者树立正版消费理念，自觉抵制盗版资源，共同
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。

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
明，2023年7月起，被告人刘某
购买相关程序软件搭建视频
APP，向被告人王某租用其通
过破解、采集等方式获取的盗
版视频。此后，被告人通过提
供免费观看盗版视频的方式，
扩大浏览量以获取广告收益。
该视频APP累计上架热门影视
剧等侵权视听作品625部。被

告人刘某非法获利约 11.5 万
元，被告人王某非法获利约3.5
万元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
某、王某以营利为目的，未经著
作权人许可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
众传播他人视听作品，情节严
重，构成侵犯著作权罪。最终，
法院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、王某
刑罚，判决已生效。

案情概述

盗播视频非法牟利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

法官介绍，本案是一起网
络时代通过“技术手段”侵犯著
作权的典型案件。我国刑法明
确规定，以营利为目的，未经著
作权人许可，通过信息网络传
播其视听作品，违法所得数额
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
构成侵犯著作权罪。本案中，
刘某、王某通过技术手段盗取
视频，并利用盗版视频、搭建
APP牟利，非法传播作品数量
超 500 部，侵犯了著作权人的

合法权益，严重破坏视听作品
市场正常秩序。

法官提醒，影视作品凝聚着
创作者的心血与智慧，受法律严
格保护。盗版行为不仅侵害权
利人合法权益，更会侵蚀文化产
业健康生态，破坏公平有序的市
场秩序。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
护创新，请市民和经营者树立正
版消费理念，自觉抵制盗版资
源，共同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创
造的良好社会风尚。

法官说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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